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簡上字第22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謝銘倫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張琇惠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本院113年度審簡字第4

13號，中華民國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2年度偵續

字第448號、112年度偵字第59892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

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謝銘倫犯藏匿人犯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緩刑

期間內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貳場次。

　　事　實

一、謝銘倫與戴偉祥（所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

於死而逃逸犯行，業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交上訴字第7

7號判決確定）係朋友關係。戴偉祥於民國112年2月22日23

時9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自址設桃

園市○○區○○路0段000號之醉夯平價快炒店搭載朱杰丞、

游陳富、黃嘉俊等3人，由大園往竹圍方向，沿大園區國際

路2段行駛內側左轉專用車道，於行駛至國際路3段及竹圍街

交岔路口時，竟右轉進入竹圍街往蘆竹方向車道，因超速且

逆向行駛對向車道，而迎面撞擊沿大園區竹圍街往大園方向

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蔡承諭，致蔡承諭

人車倒地；戴偉祥於肇事後，未實施必要之救助，並躲入附

近草叢，隨後步行至址設桃園市○○區○○街00○0號之7-1

1便利商店濱海門市（下稱本案超商）。嗣蔡承諭經送往敏

盛綜合醫院急救，因頭部外傷併四肢多處骨折、創傷性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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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傷重不治而死亡。詎謝銘倫於翌（23）日1時20分許接

獲戴偉祥之電話，遂前往本案超商與戴偉祥會合後，經戴偉

祥告知其上開肇事逃逸及過失致死之犯行後，又經戴偉祥要

求謝銘倫駕車載其離開本案超商，謝銘倫已知悉戴偉祥係涉

犯刑事案件之犯人，仍於同（23）日1時35分許，仍基於藏

匿人犯之犯意，將戴偉祥載往戴偉祥住處未果，復轉往蘆竹

區海湖某民宅休息，再轉往桃園市○○區○○路000號（海

鄉園汽車旅館）、桃園市○○區○○街00號（黃金海岸汽車

旅館）藏匿未果，後將戴偉祥載往桃園市○○區○○街00號

5樓住處躲藏；同日中午某時再將戴偉祥載往桃園市○○區

○○路○段000號之宮廟「福安府」；又轉往桃園市○○區

○○路000號用餐，最後再返回「福安府」，以此方式使戴

偉祥躲避警方之追查。

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報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相驗後簽分及告訴人梁玲禎訴由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等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

明文。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及書面陳

述，被告謝銘倫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中均同意

有證據能力（見院3卷第49至58、115至116頁），本院審酌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陳述之作成情況，均係出於自由

意志，並非違法取得，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證明力亦

無顯然過低或顯不可信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使用均屬適

當，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所引用之文書證據及證物，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

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程序，均應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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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

坦承不諱（見偵2卷第52至56、263至265頁，院3卷第49、11

5、127頁），核與證人戴偉祥、游陳富、黃嘉俊、朱杰丞於

警詢時之證述相符（見偵2卷第12至18、37至39、51至5

2），並有大園交通分隊員警之112年12月23日職務報告、指

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

調查報告表㈠、㈡、案發現場道路全景照片、車損照片、路

口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相驗筆錄、相驗屍體證明書、戴偉

祥之酒測檢測單、戴偉祥之翻拍照片、本案超商之監視器錄

影畫面擷圖、行車紀錄器畫面擷圖、GOOGLE地圖列印資料、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113年12月26日園警分交字第113

0050447號函及所附資料在卷可稽（見偵1卷第17、41至42、

49、53至54、65至66、71、161至165、79至103、111、11

7，偵2卷第45、117至125、127至131、131至135頁，院3卷

第29、75至99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

應可採信。

二、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

依法論科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64條第1項之藏匿人犯罪。

四、撤銷改判理由、量刑審酌之事項及附條件緩刑宣告：

　㈠本案不構成幫助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

而逃逸罪：

　1.按刑法第185條之4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

傷而逃逸罪，其立法意旨，係為維護交通安全，加強救護，

減少被害人之死傷，促使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後，能對被

害人即時救護，而增設關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而逃逸之

處罰規定。其所謂「逃逸」係指行為人主觀上對其駕駛動力

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已有認識，客觀上並有擅自

離開交通事故現場之行為而言。亦即行為人只須發生交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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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後出於逃逸犯意，而實行逃逸行為，即該當本條所規定

「逃逸」之構成要件要素，其重點在於「逃逸」的禁止，若

未等待警方人員到場處理，或無獲得他方人員同意，或不留

下日後供聯繫資料，即逕自離開現場（含離去後折返，卻沒

表明肇事者身分），均屬逃逸行為。次按刑法上之從犯，以

在他人實施犯罪行為前或實施中，予以助力，為構成要件。

若於他人犯罪完成後為之幫助，除法律別有處罰規定，應依

其規定論處罪刑外，尚難以從犯之例相繩5。是刑法上所謂

幫助犯，係指於他人實施犯罪之前或犯罪之際，予以助力，

使之易於實施或完成犯罪行為，故以「事先幫助」及「事中

幫助」為限，若於他人犯罪行為完成後，予以助力，即學說

上所謂「事後幫助」，除法律別有處罰規定外，自不成立幫

助犯。

　2.查戴偉祥於桃園市大園區國際路3段及竹圍街交岔路口撞擊

被害人蔡承諭後，先躲進路旁草叢內，隨後步行至距離撞擊

地點約1.5公里處之便利超商內等待被告前往搭載等情，已

如前述，足認戴偉祥並未停留現場，向警察等有關機關表明

身分，或通知警察機關處理、協助傷者就醫、對事故現場為

必要之處置，已該當逃逸行為，於戴偉祥步行至便利超商

時，刑法第185條之4所欲規範之風險已經實現且無法進一步

提升，換言之，被告於距離案發地點1.5公里處搭載戴偉

祥，無從提升或擴大發生交通事故逃逸罪規範之風險，難認

對戴偉祥逃逸之行為有任何助力，自不構成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之幫助犯。

　3.是原審認被告構成幫助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

人傷害而逃逸罪，容有認事用法之違誤；再者，原審未及審

酌被告上訴後，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且已依約履行等情，有調

解委員調解單、合作金庫銀行匯款單據、公務電話紀錄表在

卷可憑（見院3卷第109、138-3、138-5頁），並經告訴代理

人當庭表示同意給予被告緩刑等有利於被告之量刑因子（見

院3卷第129頁）。故被告提起上訴，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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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庭將原判決予以撤銷。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戴偉祥因駕駛動力

交通工具發生事故致人死傷而逃逸，竟為使其脫免刑事責任

而進而藏匿之，使國家偵查無從進行，國家偵查權之行使遭

受侵害、耗費司法資源，所為實不可取，另考量被告始終坦

承犯行，並於本院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

本案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及妨害司法偵查之程度，

及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見院3卷第1

30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

  ㈢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等情，有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在卷可考，其因一時失慮而為本件犯

行，諒其經此偵審程序之進行及罪刑宣告之教訓，當能心生

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

併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諭知緩刑2年，以啟自

新。另為期被告確能記取教訓，以建立尊重法治之正確觀

念，斟酌被告犯罪情節，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

被告應於緩刑期間內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

治教育2場次，並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如被告不履行上

開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

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

定，得撤銷其宣告，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

第1項前段、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正傑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林姿妤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劉美香

　　　　　　　　　

　　　　　　　　　　　　　　　　　　　法　官　葉宇修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法　官　陳藝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郭子竣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64條

藏匿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或使之隱避者，處2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意圖犯前項之罪而頂替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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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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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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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簡上字第22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謝銘倫




選任辯護人  張琇惠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本院113年度審簡字第413號，中華民國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2年度偵續字第448號、112年度偵字第59892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謝銘倫犯藏匿人犯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緩刑期間內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貳場次。
　　事　實
一、謝銘倫與戴偉祥（所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犯行，業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交上訴字第77號判決確定）係朋友關係。戴偉祥於民國112年2月22日23時9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自址設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之醉夯平價快炒店搭載朱杰丞、游陳富、黃嘉俊等3人，由大園往竹圍方向，沿大園區國際路2段行駛內側左轉專用車道，於行駛至國際路3段及竹圍街交岔路口時，竟右轉進入竹圍街往蘆竹方向車道，因超速且逆向行駛對向車道，而迎面撞擊沿大園區竹圍街往大園方向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蔡承諭，致蔡承諭人車倒地；戴偉祥於肇事後，未實施必要之救助，並躲入附近草叢，隨後步行至址設桃園市○○區○○街00○0號之7-11便利商店濱海門市（下稱本案超商）。嗣蔡承諭經送往敏盛綜合醫院急救，因頭部外傷併四肢多處骨折、創傷性休克，傷重不治而死亡。詎謝銘倫於翌（23）日1時20分許接獲戴偉祥之電話，遂前往本案超商與戴偉祥會合後，經戴偉祥告知其上開肇事逃逸及過失致死之犯行後，又經戴偉祥要求謝銘倫駕車載其離開本案超商，謝銘倫已知悉戴偉祥係涉犯刑事案件之犯人，仍於同（23）日1時35分許，仍基於藏匿人犯之犯意，將戴偉祥載往戴偉祥住處未果，復轉往蘆竹區海湖某民宅休息，再轉往桃園市○○區○○路000號（海鄉園汽車旅館）、桃園市○○區○○街00號（黃金海岸汽車旅館）藏匿未果，後將戴偉祥載往桃園市○○區○○街00號5樓住處躲藏；同日中午某時再將戴偉祥載往桃園市○○區○○路○段000號之宮廟「福安府」；又轉往桃園市○○區○○路000號用餐，最後再返回「福安府」，以此方式使戴偉祥躲避警方之追查。
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報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相驗後簽分及告訴人梁玲禎訴由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等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及書面陳述，被告謝銘倫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中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院3卷第49至58、115至116頁），本院審酌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陳述之作成情況，均係出於自由意志，並非違法取得，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證明力亦無顯然過低或顯不可信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使用均屬適當，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所引用之文書證據及證物，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程序，均應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見偵2卷第52至56、263至265頁，院3卷第49、115、127頁），核與證人戴偉祥、游陳富、黃嘉俊、朱杰丞於警詢時之證述相符（見偵2卷第12至18、37至39、51至52），並有大園交通分隊員警之112年12月23日職務報告、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案發現場道路全景照片、車損照片、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相驗筆錄、相驗屍體證明書、戴偉祥之酒測檢測單、戴偉祥之翻拍照片、本案超商之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行車紀錄器畫面擷圖、GOOGLE地圖列印資料、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113年12月26日園警分交字第1130050447號函及所附資料在卷可稽（見偵1卷第17、41至42、49、53至54、65至66、71、161至165、79至103、111、117，偵2卷第45、117至125、127至131、131至135頁，院3卷第29、75至99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
二、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64條第1項之藏匿人犯罪。
四、撤銷改判理由、量刑審酌之事項及附條件緩刑宣告：
　㈠本案不構成幫助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
　1.按刑法第185條之4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而逃逸罪，其立法意旨，係為維護交通安全，加強救護，減少被害人之死傷，促使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而增設關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而逃逸之處罰規定。其所謂「逃逸」係指行為人主觀上對其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已有認識，客觀上並有擅自離開交通事故現場之行為而言。亦即行為人只須發生交通事故後出於逃逸犯意，而實行逃逸行為，即該當本條所規定「逃逸」之構成要件要素，其重點在於「逃逸」的禁止，若未等待警方人員到場處理，或無獲得他方人員同意，或不留下日後供聯繫資料，即逕自離開現場（含離去後折返，卻沒表明肇事者身分），均屬逃逸行為。次按刑法上之從犯，以在他人實施犯罪行為前或實施中，予以助力，為構成要件。若於他人犯罪完成後為之幫助，除法律別有處罰規定，應依其規定論處罪刑外，尚難以從犯之例相繩5。是刑法上所謂幫助犯，係指於他人實施犯罪之前或犯罪之際，予以助力，使之易於實施或完成犯罪行為，故以「事先幫助」及「事中幫助」為限，若於他人犯罪行為完成後，予以助力，即學說上所謂「事後幫助」，除法律別有處罰規定外，自不成立幫助犯。
　2.查戴偉祥於桃園市大園區國際路3段及竹圍街交岔路口撞擊被害人蔡承諭後，先躲進路旁草叢內，隨後步行至距離撞擊地點約1.5公里處之便利超商內等待被告前往搭載等情，已如前述，足認戴偉祥並未停留現場，向警察等有關機關表明身分，或通知警察機關處理、協助傷者就醫、對事故現場為必要之處置，已該當逃逸行為，於戴偉祥步行至便利超商時，刑法第185條之4所欲規範之風險已經實現且無法進一步提升，換言之，被告於距離案發地點1.5公里處搭載戴偉祥，無從提升或擴大發生交通事故逃逸罪規範之風險，難認對戴偉祥逃逸之行為有任何助力，自不構成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之幫助犯。
　3.是原審認被告構成幫助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容有認事用法之違誤；再者，原審未及審酌被告上訴後，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且已依約履行等情，有調解委員調解單、合作金庫銀行匯款單據、公務電話紀錄表在卷可憑（見院3卷第109、138-3、138-5頁），並經告訴代理人當庭表示同意給予被告緩刑等有利於被告之量刑因子（見院3卷第129頁）。故被告提起上訴，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合議庭將原判決予以撤銷。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戴偉祥因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事故致人死傷而逃逸，竟為使其脫免刑事責任而進而藏匿之，使國家偵查無從進行，國家偵查權之行使遭受侵害、耗費司法資源，所為實不可取，另考量被告始終坦承犯行，並於本院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本案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及妨害司法偵查之程度，及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見院3卷第130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在卷可考，其因一時失慮而為本件犯行，諒其經此偵審程序之進行及罪刑宣告之教訓，當能心生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諭知緩刑2年，以啟自新。另為期被告確能記取教訓，以建立尊重法治之正確觀念，斟酌被告犯罪情節，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應於緩刑期間內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2場次，並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如被告不履行上開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得撤銷其宣告，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正傑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林姿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劉美香
　　　　　　　　　
　　　　　　　　　　　　　　　　　　　法　官　葉宇修
　　　　　　　　　　　　　　　　　　　
　　　　　　　　　　　　　　　　　　　法　官　陳藝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郭子竣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64條
藏匿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或使之隱避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意圖犯前項之罪而頂替者，亦同。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簡上字第22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謝銘倫


選任辯護人  張琇惠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本院113年度審簡字第4
13號，中華民國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2年度偵續
字第448號、112年度偵字第59892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
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謝銘倫犯藏匿人犯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緩刑
期間內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貳場次。
　　事　實
一、謝銘倫與戴偉祥（所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
    於死而逃逸犯行，業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交上訴字第7
    7號判決確定）係朋友關係。戴偉祥於民國112年2月22日23
    時9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自址設桃
    園市○○區○○路0段000號之醉夯平價快炒店搭載朱杰丞、游陳
    富、黃嘉俊等3人，由大園往竹圍方向，沿大園區國際路2段
    行駛內側左轉專用車道，於行駛至國際路3段及竹圍街交岔
    路口時，竟右轉進入竹圍街往蘆竹方向車道，因超速且逆向
    行駛對向車道，而迎面撞擊沿大園區竹圍街往大園方向騎乘
    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蔡承諭，致蔡承諭人車
    倒地；戴偉祥於肇事後，未實施必要之救助，並躲入附近草
    叢，隨後步行至址設桃園市○○區○○街00○0號之7-11便利商店
    濱海門市（下稱本案超商）。嗣蔡承諭經送往敏盛綜合醫院
    急救，因頭部外傷併四肢多處骨折、創傷性休克，傷重不治
    而死亡。詎謝銘倫於翌（23）日1時20分許接獲戴偉祥之電
    話，遂前往本案超商與戴偉祥會合後，經戴偉祥告知其上開
    肇事逃逸及過失致死之犯行後，又經戴偉祥要求謝銘倫駕車
    載其離開本案超商，謝銘倫已知悉戴偉祥係涉犯刑事案件之
    犯人，仍於同（23）日1時35分許，仍基於藏匿人犯之犯意，
    將戴偉祥載往戴偉祥住處未果，復轉往蘆竹區海湖某民宅休
    息，再轉往桃園市○○區○○路000號（海鄉園汽車旅館）、桃
    園市○○區○○街00號（黃金海岸汽車旅館）藏匿未果，後將戴
    偉祥載往桃園市○○區○○街00號5樓住處躲藏；同日中午某時
    再將戴偉祥載往桃園市○○區○○路○段000號之宮廟「福安府」
    ；又轉往桃園市○○區○○路000號用餐，最後再返回「福安府
    」，以此方式使戴偉祥躲避警方之追查。
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報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相驗後簽分及告訴人梁玲禎訴由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等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
    明文。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及書面陳
    述，被告謝銘倫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中均同意
    有證據能力（見院3卷第49至58、115至116頁），本院審酌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陳述之作成情況，均係出於自由
    意志，並非違法取得，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證明力亦
    無顯然過低或顯不可信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使用均屬適
    當，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所引用之文書證據及證物，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
    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程序，均應具有
    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
    坦承不諱（見偵2卷第52至56、263至265頁，院3卷第49、11
    5、127頁），核與證人戴偉祥、游陳富、黃嘉俊、朱杰丞於
    警詢時之證述相符（見偵2卷第12至18、37至39、51至52）
    ，並有大園交通分隊員警之112年12月23日職務報告、指認
    犯罪嫌疑人紀錄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
    查報告表㈠、㈡、案發現場道路全景照片、車損照片、路口監
    視器錄影畫面擷圖、相驗筆錄、相驗屍體證明書、戴偉祥之
    酒測檢測單、戴偉祥之翻拍照片、本案超商之監視器錄影畫
    面擷圖、行車紀錄器畫面擷圖、GOOGLE地圖列印資料、桃園
    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113年12月26日園警分交字第1130050
    447號函及所附資料在卷可稽（見偵1卷第17、41至42、49、
    53至54、65至66、71、161至165、79至103、111、117，偵2
    卷第45、117至125、127至131、131至135頁，院3卷第29、7
    5至99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可採
    信。
二、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
    依法論科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64條第1項之藏匿人犯罪。
四、撤銷改判理由、量刑審酌之事項及附條件緩刑宣告：
　㈠本案不構成幫助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
    而逃逸罪：
　1.按刑法第185條之4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
    傷而逃逸罪，其立法意旨，係為維護交通安全，加強救護，
    減少被害人之死傷，促使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後，能對被
    害人即時救護，而增設關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而逃逸之
    處罰規定。其所謂「逃逸」係指行為人主觀上對其駕駛動力
    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已有認識，客觀上並有擅自
    離開交通事故現場之行為而言。亦即行為人只須發生交通事
    故後出於逃逸犯意，而實行逃逸行為，即該當本條所規定「
    逃逸」之構成要件要素，其重點在於「逃逸」的禁止，若未
    等待警方人員到場處理，或無獲得他方人員同意，或不留下
    日後供聯繫資料，即逕自離開現場（含離去後折返，卻沒表
    明肇事者身分），均屬逃逸行為。次按刑法上之從犯，以在
    他人實施犯罪行為前或實施中，予以助力，為構成要件。若
    於他人犯罪完成後為之幫助，除法律別有處罰規定，應依其
    規定論處罪刑外，尚難以從犯之例相繩5。是刑法上所謂幫
    助犯，係指於他人實施犯罪之前或犯罪之際，予以助力，使
    之易於實施或完成犯罪行為，故以「事先幫助」及「事中幫
    助」為限，若於他人犯罪行為完成後，予以助力，即學說上
    所謂「事後幫助」，除法律別有處罰規定外，自不成立幫助
    犯。
　2.查戴偉祥於桃園市大園區國際路3段及竹圍街交岔路口撞擊
    被害人蔡承諭後，先躲進路旁草叢內，隨後步行至距離撞擊
    地點約1.5公里處之便利超商內等待被告前往搭載等情，已
    如前述，足認戴偉祥並未停留現場，向警察等有關機關表明
    身分，或通知警察機關處理、協助傷者就醫、對事故現場為
    必要之處置，已該當逃逸行為，於戴偉祥步行至便利超商時
    ，刑法第185條之4所欲規範之風險已經實現且無法進一步提
    升，換言之，被告於距離案發地點1.5公里處搭載戴偉祥，
    無從提升或擴大發生交通事故逃逸罪規範之風險，難認對戴
    偉祥逃逸之行為有任何助力，自不構成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
    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之幫助犯。
　3.是原審認被告構成幫助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
    人傷害而逃逸罪，容有認事用法之違誤；再者，原審未及審
    酌被告上訴後，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且已依約履行等情，有調
    解委員調解單、合作金庫銀行匯款單據、公務電話紀錄表在
    卷可憑（見院3卷第109、138-3、138-5頁），並經告訴代理
    人當庭表示同意給予被告緩刑等有利於被告之量刑因子（見
    院3卷第129頁）。故被告提起上訴，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合
    議庭將原判決予以撤銷。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戴偉祥因駕駛動力
    交通工具發生事故致人死傷而逃逸，竟為使其脫免刑事責任
    而進而藏匿之，使國家偵查無從進行，國家偵查權之行使遭
    受侵害、耗費司法資源，所為實不可取，另考量被告始終坦
    承犯行，並於本院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
    本案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及妨害司法偵查之程度，
    及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見院3卷第1
    30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
  ㈢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等情，有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在卷可考，其因一時失慮而為本件犯
    行，諒其經此偵審程序之進行及罪刑宣告之教訓，當能心生
    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
    併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諭知緩刑2年，以啟自
    新。另為期被告確能記取教訓，以建立尊重法治之正確觀念
    ，斟酌被告犯罪情節，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
    告應於緩刑期間內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
    教育2場次，並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如被告不履行上開
    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
    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
    得撤銷其宣告，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
第1項前段、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正傑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林姿妤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劉美香
　　　　　　　　　
　　　　　　　　　　　　　　　　　　　法　官　葉宇修
　　　　　　　　　　　　　　　　　　　
　　　　　　　　　　　　　　　　　　　法　官　陳藝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郭子竣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64條
藏匿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或使之隱避者，處2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意圖犯前項之罪而頂替者，亦同。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簡上字第22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謝銘倫


選任辯護人  張琇惠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本院113年度審簡字第413號，中華民國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2年度偵續字第448號、112年度偵字第59892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謝銘倫犯藏匿人犯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緩刑期間內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貳場次。
　　事　實
一、謝銘倫與戴偉祥（所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犯行，業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交上訴字第77號判決確定）係朋友關係。戴偉祥於民國112年2月22日23時9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自址設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之醉夯平價快炒店搭載朱杰丞、游陳富、黃嘉俊等3人，由大園往竹圍方向，沿大園區國際路2段行駛內側左轉專用車道，於行駛至國際路3段及竹圍街交岔路口時，竟右轉進入竹圍街往蘆竹方向車道，因超速且逆向行駛對向車道，而迎面撞擊沿大園區竹圍街往大園方向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蔡承諭，致蔡承諭人車倒地；戴偉祥於肇事後，未實施必要之救助，並躲入附近草叢，隨後步行至址設桃園市○○區○○街00○0號之7-11便利商店濱海門市（下稱本案超商）。嗣蔡承諭經送往敏盛綜合醫院急救，因頭部外傷併四肢多處骨折、創傷性休克，傷重不治而死亡。詎謝銘倫於翌（23）日1時20分許接獲戴偉祥之電話，遂前往本案超商與戴偉祥會合後，經戴偉祥告知其上開肇事逃逸及過失致死之犯行後，又經戴偉祥要求謝銘倫駕車載其離開本案超商，謝銘倫已知悉戴偉祥係涉犯刑事案件之犯人，仍於同（23）日1時35分許，仍基於藏匿人犯之犯意，將戴偉祥載往戴偉祥住處未果，復轉往蘆竹區海湖某民宅休息，再轉往桃園市○○區○○路000號（海鄉園汽車旅館）、桃園市○○區○○街00號（黃金海岸汽車旅館）藏匿未果，後將戴偉祥載往桃園市○○區○○街00號5樓住處躲藏；同日中午某時再將戴偉祥載往桃園市○○區○○路○段000號之宮廟「福安府」；又轉往桃園市○○區○○路000號用餐，最後再返回「福安府」，以此方式使戴偉祥躲避警方之追查。
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報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相驗後簽分及告訴人梁玲禎訴由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等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及書面陳述，被告謝銘倫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中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院3卷第49至58、115至116頁），本院審酌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陳述之作成情況，均係出於自由意志，並非違法取得，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證明力亦無顯然過低或顯不可信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使用均屬適當，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所引用之文書證據及證物，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程序，均應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見偵2卷第52至56、263至265頁，院3卷第49、115、127頁），核與證人戴偉祥、游陳富、黃嘉俊、朱杰丞於警詢時之證述相符（見偵2卷第12至18、37至39、51至52），並有大園交通分隊員警之112年12月23日職務報告、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案發現場道路全景照片、車損照片、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相驗筆錄、相驗屍體證明書、戴偉祥之酒測檢測單、戴偉祥之翻拍照片、本案超商之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行車紀錄器畫面擷圖、GOOGLE地圖列印資料、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113年12月26日園警分交字第1130050447號函及所附資料在卷可稽（見偵1卷第17、41至42、49、53至54、65至66、71、161至165、79至103、111、117，偵2卷第45、117至125、127至131、131至135頁，院3卷第29、75至99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
二、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64條第1項之藏匿人犯罪。
四、撤銷改判理由、量刑審酌之事項及附條件緩刑宣告：
　㈠本案不構成幫助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
　1.按刑法第185條之4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而逃逸罪，其立法意旨，係為維護交通安全，加強救護，減少被害人之死傷，促使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而增設關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而逃逸之處罰規定。其所謂「逃逸」係指行為人主觀上對其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已有認識，客觀上並有擅自離開交通事故現場之行為而言。亦即行為人只須發生交通事故後出於逃逸犯意，而實行逃逸行為，即該當本條所規定「逃逸」之構成要件要素，其重點在於「逃逸」的禁止，若未等待警方人員到場處理，或無獲得他方人員同意，或不留下日後供聯繫資料，即逕自離開現場（含離去後折返，卻沒表明肇事者身分），均屬逃逸行為。次按刑法上之從犯，以在他人實施犯罪行為前或實施中，予以助力，為構成要件。若於他人犯罪完成後為之幫助，除法律別有處罰規定，應依其規定論處罪刑外，尚難以從犯之例相繩5。是刑法上所謂幫助犯，係指於他人實施犯罪之前或犯罪之際，予以助力，使之易於實施或完成犯罪行為，故以「事先幫助」及「事中幫助」為限，若於他人犯罪行為完成後，予以助力，即學說上所謂「事後幫助」，除法律別有處罰規定外，自不成立幫助犯。
　2.查戴偉祥於桃園市大園區國際路3段及竹圍街交岔路口撞擊被害人蔡承諭後，先躲進路旁草叢內，隨後步行至距離撞擊地點約1.5公里處之便利超商內等待被告前往搭載等情，已如前述，足認戴偉祥並未停留現場，向警察等有關機關表明身分，或通知警察機關處理、協助傷者就醫、對事故現場為必要之處置，已該當逃逸行為，於戴偉祥步行至便利超商時，刑法第185條之4所欲規範之風險已經實現且無法進一步提升，換言之，被告於距離案發地點1.5公里處搭載戴偉祥，無從提升或擴大發生交通事故逃逸罪規範之風險，難認對戴偉祥逃逸之行為有任何助力，自不構成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之幫助犯。
　3.是原審認被告構成幫助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罪，容有認事用法之違誤；再者，原審未及審酌被告上訴後，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且已依約履行等情，有調解委員調解單、合作金庫銀行匯款單據、公務電話紀錄表在卷可憑（見院3卷第109、138-3、138-5頁），並經告訴代理人當庭表示同意給予被告緩刑等有利於被告之量刑因子（見院3卷第129頁）。故被告提起上訴，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合議庭將原判決予以撤銷。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戴偉祥因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事故致人死傷而逃逸，竟為使其脫免刑事責任而進而藏匿之，使國家偵查無從進行，國家偵查權之行使遭受侵害、耗費司法資源，所為實不可取，另考量被告始終坦承犯行，並於本院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本案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及妨害司法偵查之程度，及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見院3卷第130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在卷可考，其因一時失慮而為本件犯行，諒其經此偵審程序之進行及罪刑宣告之教訓，當能心生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諭知緩刑2年，以啟自新。另為期被告確能記取教訓，以建立尊重法治之正確觀念，斟酌被告犯罪情節，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應於緩刑期間內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2場次，並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如被告不履行上開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得撤銷其宣告，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正傑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林姿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劉美香
　　　　　　　　　
　　　　　　　　　　　　　　　　　　　法　官　葉宇修
　　　　　　　　　　　　　　　　　　　
　　　　　　　　　　　　　　　　　　　法　官　陳藝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郭子竣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64條
藏匿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或使之隱避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意圖犯前項之罪而頂替者，亦同。


